
 

豁免：2026 D1 
2026 年采收过渡期的抽样和监督规则 
 

SFA 计划文件及条款参考： 
保证和认证手册（ACM）v2.0 

D.1.1 – 第 20.2 条和第 20.3 条 

D 1.2 – 第 18.4 条和第 19.5 条（新） 

发布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1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1 日 

到期日期：2027 年 2 月 28 日 

范围：  

这些豁免适用于根据 SFA 的动物纤维标准（AFS）v1.01；生产监管链标准（CoC）v1.1 和保

证与认证手册（ACM）v2.0 进行的评估和认证。 

这些豁免暂时解决以下问题：（1）制定了符合性评估机构的现场评估修订取样程序；（2）因

此调整了监控方法。 

致：SFA 批准的符合性评估机构（CABs） 

1. 目的 
豁免的意图是允许 CABs 为完成所需的审计提供实用的取样和监控方法，以便生产实体能够过

渡到 AFS 和 CoC 标准的新制度中。 

1.1. 资格 

所有注册的生产实体和非生产实体均符合资格。 

1.2. 豁免要求 

a) 2026 D1.1 – CAB 应评估至少 (√N)/2 的随机样本场所（例如，√100/2=5），并根据实

体的范围证书所涵盖的场所数量，设定以下场所数量的最低要求，以较大者为准。 

少于 45 个场所 – 3 个场所（最低） 

46-79 个场所 – 至少 4 个场所 

超过 80 个场所 – 5（最低） 

2026 D1.1 临时替代 ACM v2.0 中的第 20.2 和 20.3 条款。 



 
b) 2026 D1.2 所有参与第一轮 AFS 审计的实体将在后续监督审计频率方面被视为高风

险。实体风险级别——根据 ACM 中概述的风险因素确定，并遵循提供的风险评估矩

阵——仍需由 CAB 确定和记录。 
 

2026 D1.2 临时替代 ACM v2.0 中的第 18.4 和 19.5（新）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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